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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操作流程，强化补贴资金的审核和监管。严格落实补贴公开

公示要求，通过多种形式公示公开补贴政策以及补贴资金发放

情况。各区（市有关单位）应在 5 月底前，将补贴资金发放到

种粮农户手中。各区（市有关单位）可将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

补贴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（粮食）资金统筹使用，可采用先预

拨后清算形式拨付，使实际种粮农民真正受益。

（三）加强资金监管。为及时掌握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

贴资金发放情况，各区财政、农业农村部门和市有关单位在加

强日常监督管理的基础上，要与银行做好对接，跟踪资金发放

进展情况，确保资金足额、及时、准确，并于 6 月 10 日之前将

补贴资金发放情况报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。

（四）做好政策宣传。向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事关农

民群众切身利益，涉及面广，各区（市有关单位）要利用各种

途径、方式方法，结合当前大调研活动，做好政策宣传和解读

工作，释放国家重农抓粮的积极信号，提高种粮农民生产积极

性，切实稳定农民收入。

附件：2023年中央财政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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